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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突发事件的频繁发生，扰乱了正常的公共秩序，考验着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进一步要求政府

部门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时对法治政府的建设提出了挑战。政府信息公开能够帮助政府和公民更

有效地应对突发事件，也有助于更便捷地维护社会秩序、提高政府的公信水平。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

对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监督公权力的行使，建设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意义。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

公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不够重视信息公开工作、信息公开

方式单一化、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完善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具

体化的法律细则，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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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emergencies has disturbed the normal public order, 
tested the government’s emergency management ability, further required government depart-
ments to do a good job i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and challenged the construction of a 
government under the rule of law.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can help the government 
and citizens respond to emergencies more effectively, maintain social order more conveniently and 
improve the level of public trust of the government. Perfecting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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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e mechan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aranteeing citizens’ right to obtain information, su-
pervising the exercise of public power and building a service-oriented governm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emergencie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pay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work, 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thod is simple, the emergency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and so on. Therefore, we should perfect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in 
emergencies, perfect specific rules and regulations, and establish a unified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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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经济、社会建设日新月异，但突发事件的发生频率也在不断提高，影响到了

整个社会的和谐。在处置突发事件过程中进行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缓解社会公众紧张、慌乱的情绪，

稳定社会秩序，提高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水平。2007 年 8 月，《突发事件应对法》的出台，为突发事件中

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2019 年 5 月，国务院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进行了修改，这次《条例》的修订，适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明确了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和原则。

但是从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情况来讲，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依旧存在一些不足。突发事

件发生之后，由于公民享有知悉突发事件信息的权利，所以公民可以向政府申请公开相关信息。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许多省市的领导相继被免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后，未认真履行

信息公开职责[1]。 
本文的写作思路主要基于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文献，以及对该领域的基本情况与最新发

展状况的了解。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来看，他们都分别对突发事件、政府信息公开进行过全面的研

究，但把突发事件和政府信息公开二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研究目前还是不是很丰富[2]。因此，在突发

事件频发的这个大背景下，本文以国内外近年来发生的突发事件为背景，论述政府信息公开方面存在的

问题，为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提出建议。 

2.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面临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政府的服务水平不断提高，同时政府公信形象建设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另一方面，在

日益频发的突发事件中，部分政府未能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损害了政府的公信程度，降低了公众

对政府的信任感[3]。信息公开能够彰显政府公信形象。政府及时将获取的公共信息对外公开，并向公众

进行专业化的解读，有利于解答公众的疑惑。由此，公众就会从信息公开中获益，社会舆论也会更倾向

于理解和支持政府，群众也会更加相信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与政府携起手来攻克难关。群众愿意

配合政府的工作，政府的公信形象就会在此一点一滴的努力中积累、铸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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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导致执行效果不佳 

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所规定的信息公开的范围有限，仅包括政府的命令、决定和危险区源头

和区域等信息，不利于公众全面了解所发生的突发事件。同时许多规定、条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内容

具有抽象性、原则性，欠缺可操作性，并且难以被社会公众所理解。这种情况就很容易造成法律实施困

难的问题。行政机关在没有具体的规则可供执行的情况下，很容易超越行政权限、滥用行政裁量权，以

致于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更加困难，不利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5]。《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出台，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我国对信息公开的重视，同时该《条例》也为突发事件下的信息公开工作提供了一定的法律

依据。但从以往的突发事件信息公开来看，现行的法律法规依旧存有很大的滞后性，跟不上时代发展的

需要[6]。 

2.1.1. 信息公开的内容不明确 
虽然现行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对突发事件下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做

了一定的规定，但该规定过于抽象、模糊化，不利于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比如，前者规定了当突

发事件发生之后，政府要及时、准确履行信息公开义务，公开的内容理应要包括突发事件的性质、范围、

影响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等等，但这些规定就比较简单、笼统，会影响到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此外，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了行政机关的审查义务。行政机关在公开政府信息之前，要

依据相应的法律以及其他法规、规定对所要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对于未进行审查的政府信息，不

得公开。可以说，审查程序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前置程序，但审查程序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定的也

不够明确，这不利于审查工作的展开，也可能会给审查人员带来困扰，进而影响到信息公开的效率[7]。 

2.1.2. 政府信息公开方式单一化 
从现行的法律制度以及过往的政府信息公开情况来看，政府公开信息的方式比较单一，获取信息的

渠道也比较单一。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政府在公共信息收集方面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可以迅速地获

取关于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基于此，政府有时就会为了自身利益，滥用自己的信息支配地位。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之初，一纸“训诫书”所彰显的强势、带来的“寒蝉效应”，严重贬损了政府在公众眼里的

公信形象。除此之外，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又遵循传统的单向模式，导致信息共享性差。在公开政府信

息之前，需要经过众多繁琐的程序。正因为这种现象的存在，于是就会出现政府信息层层掩盖、不断缩

水的状况[8]。 

2.1.3. 逐级上报导致信息公开不及时 
鉴于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等特征，突发事件的应对以及信息公开，应当围绕突发事件发

生地而展开，只有这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公开公众所需要的信息资源，保障公众的知情权。但是现行

的法律制度并没有规定当地政府具有信息公开的权力，而是明确了享有信息公开权的政府层级。只有县

级以上政府才具有资格组织此类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乡镇政府没有资格公开此类政府信息。但如果突发

事件集中发生在乡级政府，那么乡级政府也只能将其所掌握的信息逐级上报，县级政府有可能还会派工

作人员赴乡镇考察相关情况，然后再对乡级政府汇报的信息与自己所了解的信息进行汇总，这势必会影

响到信息公开的效率，造成信息公开的不及时[9]。 

2.2. 信息公开工作缺乏有效的运转体系 

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当下，对政府信息工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现行的运转体系满足不了公众对

突发事件下政府信息的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2041


秦远远 
 

 

DOI: 10.12677/ojls.2023.112041 292 法学 
 

2.2.1. 信息公开的真实性不强且深度不够 
突发事件发生后，从各地政府的信息公开情况来讲，公开的信息各种各样，过于注重形式主义，看

不到实质的内容。有的地方政府公开的信息毫无重点可言，甚至还会出现虚假的情况。这样做的后果就

是政府经常要承受社会公众的指责。这就导致政府部门不得不再次公开有关信息，这将严重影响政府的

公信水平。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部门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做好信息公开工作，保证信息的真实性，

满足社会公众对信息的需求[10]。 

2.2.2. 缺乏专门的政府信息公开机构 
从此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情况来看，疫情的有关信息基本是通过卫健委或者由政府新闻办公室来

发布，缺乏一个统一、专业化的信息公开机构。在政府内部应建立一个常设型的专门性突发事件信息管

理机构，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负责。由这些人员主要负责获取、整合、分析公共信息的工作，及时

对所获取的公共信息进行分析、整理，才能形成一个成熟的信息公开体系。这样由专门的机构向社会公

布预警信息，公开的信息自然就会更准确、更及时[11]。 

2.2.3. 信息公开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念指引下，政府的领导层都会很重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大部分政府

领导的眼里，很少会把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相应地，也不会把信息公开工作列入

政府工作人员的考核指标体系内。这从侧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内部的考核机制不完善，存在一定的问题。

政府内部现行的考核机制不能过于形式主义，要充分发挥调动政府内部工作人员积极性的作用。完善政

府工作人员考核机制，把信息公开工作纳入政府工作人员考核指标体系内，有利于更扎实地在政府内部

开展信息公开工作[12]。 

3.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与法律依据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作为一种柔性的规制手段，即使不能完全取代传统以强制命令为特色的

规制手段，但其柔性的特质在风险规制中具有独特优势[13]。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政府及时公开有

关信息，对于保障公民对公共信息的获取权、防止事件扩大并减少灾害损失、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具有重

要意义。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准确地公开政府信息，可以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正当性基础

[14]。 

3.1.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必要性 

第一，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必然要求。法律确认了每位公民的知情权，因此，公民享有对重大公共事

件了解、知悉的权利[15]。只有公众知晓了突发事件相关信息，才能够判断接下来自己该如何行为，并自

觉地配合政府部门的工作。政府机构在履行行政职责的过程中制作、获取的信息，大部分都应当向社会

公众公开。为了保障公民对突发事件了解、知悉的权利，政府首先就要承担起信息公开的责任。掌握公

共信息的机构就是履行信息公开职责的主体。此外，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规范政府依法行政的行为，最

大限度地保障公民对突发事件的信息获取权[16]。对公民而言，只有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才能避免谣

言的产生和恐慌的扩散，引导公众配合政府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突发事件[17]。 
第二，防止事件扩大并减少灾害损失。在新冠肺炎暴发之初，由于武汉市政府对疫情信息遮遮掩掩、

欲盖弥彰，未在第一时间内发布有关信息，导致疫情迅速蔓延，出现了“人传人”现象，以致于不得不

采取“封城”措施。虽然最终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打赢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但如果当时

政府及时公开疫情信息，更早采取有效应对措施，那么防控的效果会好很多，也有助于将新冠疫情造成

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限度。由于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危害性等特征，在突发事件爆发后，政府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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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对外公开，对保障公众知情权、缓解社会恐慌、防止事态扩大具有重要意义[18]。 
第三，防止政府滥用紧急权力。突发事件状态下，虽然政府被赋予了一些特殊权力，但不能滥用、

误用应急管理权，必须坚持依法应急的合法性原则。比如，当严重的突发事件发生时，政府可能会宣布

进入一级应急响应状态，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被赋予大量应急性权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力迅速

扩张。暂时性也是突发事件的一个基本特点，所以，当突发事件结束时，行政紧急权也就不存在。当行

政机关行使应急性行政强制权、行政征收或征用权、行政处罚权等约束公民自由时，应当遵守相关的应

急法律、法规或规章，同时必须符合比例原则。虽然政府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享有紧急行政权，

突发事件发生后，行政机关可以实施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措施，但是对行政应急权力的行使不能超越法

定权限。非常时期，政府可以视情况裁量行使紧急权力处置突发事件，以稳定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

崩溃，所谓的“法治行政”也就失去了任何价值[19]。特殊时期，政府超越行政权限，有时可以免除承担

责任，但政府不能滥用这种权力。因此，行政机关必须依据法律来采取应急措施来应对突发事件。公权

力需要受到监管，否则很容易被滥用，而信息公开就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的重要保障[20]。 

3.2. 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律依据 

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准确、及时的信息公开不仅能够减少突发

事件给政府与社会造成的损失，还会向社会公众展现一个更加透明化的政府形象，有利于保障公民的权

利，让人民群众更加了解政府、更全面地监督政府，进而推进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条例》对信息公开

的主体、条件以及范围作了规定，像突发事件这类与社会公众密切相关的、涉及公众利益的信息属于应

当主动公开的情形。因此，突发事件中公开政府信息是具有法律依据的行为。《条例》对信息公开工作

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具体到各类突发事件的信息公开工作，还是要依据特别法的规定[21]。 
《传染病防治法》第 19 条规定，政府部门应根据传染病发生、流行趋势的预测，及时发出传染病预

警，根据情况予以公布；第 35 条规定了政府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全国传染病疫情以及监测、预警的相关信

息；第 38 条规定了政府部门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准确公布传染病相关信息。当传染病这类突发

事件发生时，政府信息公开就应该遵循“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同位阶法律中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要

求，以《传染病防治法》为依据，适当参照《条例》的规定。《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10 条规定政府部门

作出的应对突发事件的决定、命令，应当及时公布，第 53 条规定政府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准确、及

时发布突发事件相关信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第 25 条规定政府部门要建立信息公开制度，

公布信息应当及时、准确。总的来说，突发事件发生后，及时、准确公开政府信息的行为具有法律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政府部门要厘清不同法律之间的位阶关系，避免法律适用问题的出现[22]。 

4. 我国突发事件中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完善 

提升立法层级与细化具体规定，建立统一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完善突发事件中的预警制度，对推

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4.1. 完善具体化的法律细则 

各类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形成后，不应当逐渐僵化。针对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要与时

俱进地不断进行修订、完善。在当下突发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努力构建一套完善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体

系很有必要。此外，由于《条例》只是行政法规，法律效力位阶较低，有时还会和其他法律产生冲突，

因此可操作性不强。法治发达国家比较重视信息公开，保障公民的信息获取权，所以信息公开方面的法

律效力位阶较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法治发达国家成功的立法经验，推动全国人大制定专门的信息公

开法，并调整与《突发事件应对法》之间的关系，使两者的内容相衔接。全国人大制定一部“政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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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法”，可以提高各级政府对信息公开的重视程度，这样的话，各级政府部门也会充分地贯彻执行。

对于信息公开的主体、内容和时间做出明确的规定，可以防止出现信息公开过于随意的现象，影响政府

的公信程度，导致公民不相信政府的情况。细化突发事件体系中对行政紧急权力的规定，充分考虑措施

的力度以及突发事件过后这些措施带来的不利后果，确保未雨绸缪，才能防止过犹不及。我国目前还没

有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对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规定的内容也不是很明确。在将来的立法中，

可以考虑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或修订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相关内容[23]。 

4.2. 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强调，要“积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加快政

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形成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在突发事件频发的大背景下，政府信息公开一方面

要建立、健全高度集中、权责明确的公开体系；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利用信息技术，搭建起统一的

信息公开平台。只有这样，才能广泛动员社会力量，高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从此次应对新冠疫情的实

践可以发现，在确保政府及时、准确地对外发布疫情防控信息的基础上，有必要加快建立一个统一的信

息公开机制，将信息汇聚到一起，进行加工、处理，统一对外主动公开信息。此外，政府不能仅简单地

将信息发布出去，就视为已经履行了职责，不要忽略了对突发事件进行分析，还要尽快制定出可行的解

决方案。在政府决定信息的发布方面，政府若考虑得过于全面和慎重，会导致不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不能及时向社会预警。我国政府部门之间存在信息封闭、孤立等问题，各部门之前缺乏信息交流，所掌

握的信息也得不到及时的更新。突发事件发生时，各政府部门之间依旧缺乏有效的沟通与交流，不懂得

互相分享信息资源[24]。这是政府职责过多带来的问题，建立一个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以新闻媒体的快

速应对能力为基础，由专门的政府部门负责信息公开的工作，有助于上述问题的解决。为了维护国家的

安全和利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实现对突发事件的信息集成，提高应急管理能力，我们应当探索在新

媒体平台便于迅速传递信息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更有力地推动信息公开工作的开展

[25]。 

4.3. 完善突发事件中的预警制度 

预警制度对有效应对突发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突发事件的发展过程，一般可以分为事前、事中、事

后三个基本环节，其中与事前环节相对应的政府应急管理的运行机制为预测预警机制。并非所有的突发

事件的征兆都能被事先监测到，即使能够及时有效地被监测，也不可能被有效地消灭在萌芽状态。经济、

社会在不断发展，突发事件也在不断发生。突发事件的危险源具有多样性。政府部门依据现有技术手段

虽然难以完全消灭风险源，但通过建立、健全科学的预警机制，有助于及时预测突发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获取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及时向社会公开；也有助于及时预测到一些较小的突发事件演变成较大规模

突发事件的征兆，从而充分开展预防与抢救工作。为了有效防止下一次特殊类型突发事件的发生，真正

实现“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的目标，必须立足于特殊类型突发事件的特点和属性，合理

调整各方主体的法律角色，从而提升预警法制的灵敏性、适应性和权威性。1 地方人民政府应努力构建一

整套完善的预警信息发布渠道，充分利用互联网、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多种形式，让社会公众及时获取

公共信息，配合政府的防控措施。“政府应加快完善突发性事件的预警机制，充分发挥预警制度的应有

功能，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26]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四十二条：国家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公共卫生

事件的预警级别，按照突发事件发生的紧急程度、发展势态和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和四级，分别用红色、

橙色、黄色和蓝色标示，一级为最高级别。预警级别的划分标准由国务院或者国务院确定的部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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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频发的突发事件影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同时也对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现在处于一个突发事件频发的阶段，发展的过程中会遇到许多的问题。

因此，政府必须要重视政府信息公开，确保在突发事件发生之后，相关信息能够被依法有效地公开，以

缓解紧张情绪、稳定社会秩序，更迅速地遏制住突发事件的发展态势，维护社会生活稳定。结合《传染

病防治法》第 19 条与第 38 条、《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42 条的相关规定来讨论，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

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问题，有利于明确疫情暴发地政府在掌握重要的传染病信息后公开政府信息的职责

与权限。 
突发事件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突发事件中政府不够重

视信息公开工作、信息公开方式单一化、突发事件预警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为此，应完善突发事件中的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完善具体化的法律细则，建立统一的信息公开机制。在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合

理分权以及在上下级政府之间合理分权，是完善政府信息公开机制的必要条件。在应对突发传染病疫情

的紧迫形势下，及时发布简要的警示信息，随后再循序发布增补的详细信息，可以满足公众强烈的知情

需要，因此应当在社会组织、不同级别的政府部门之间形成合理的分工机制。借鉴国内外的有益经验，

可以迅速完善政府公开机制，在权限下放与充分监督之间实现动态平衡的目标。在政府体系内部调整信

息公开权限布局的同时，还应当拓展公私合作的形式，理顺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划桨”与“掌

舵”关系，从而增强信息公开的时效性。在合理放权的基础上，充分监督下级政府信息公开部门，同时

兼顾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的广泛合作，才能做到及时公开重要的信息，这是需要学界在充分地解读现行

法律规定的基础上需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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